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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期初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紀錄 

一、 時間：112年 11月 6日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曉峯廳 

三、 主席：丁校長 永慶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紀錄人員報告出席人數 

請假：2人(副主任委員陳宥蓁、蔡汶展諮詢顧問) 

列席：0人 

六、 報告到會人數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六、主席宣布開會： 

七、宣讀保密條款：依據本校聘僱契約書第九條雙方已簽署保密條款：關於乙方因

工作或職務所知悉或持有甲方所有未對外公開之資訊，乙方皆

應負保密義務，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揭露予任何第三人，

或為其本身或他人之利益而使用。 

                  另本校各項運作均受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範，爰重申

出、列席者因公務獲取之機密資訊應遵守聘僱契約書及相關法

令規範負保密責任，俾便本校之機密資訊得以受到保護。 

八、 確認議程 

九、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十、 主席致詞 

十一、業務報告 

(一)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業於 101 年 1 月 11 日奉校長核定，另於

112年 9月 5日修正，亦奉 校長核定。 

(二) 依據 112年 7月 4日北市教終字第 1123055355號函「臺北市 112學年

度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實施計畫」，本校為今年

度受評學校，應於 112 年 11 月 10 日前填報「學校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基本指標自我檢核表」，填報範圍以 111至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交通安

全教育執行成效為主；11月 24日前應檢視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網站，並

依自評表向度建置網站；11月 30日前至教育局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入口

網站填報「交通安全教育自評表」。 

(三) 依據前項實施計劃，於 112學年度宣導重要理念及教學重點如下： 

1.交通安全教育五大守則： 

  (1)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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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3)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4)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5)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

害者。 

2.交通安全教育五大運動： 

        (1)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2)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3)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4)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5)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3.與生活情境結合之交通安全學習。 

4.常見交通違規及事故預防教學。 

5.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教材之運用。 

6.人本交通-停讓文化之推動。 

(四) 112學年交通安全教育委員名冊及職掌規劃如下：  
職稱 職務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丁永慶 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盤督導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陳宥蓁 襄助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督導事宜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邱一峰 督導交通安全教育之教學事宜 

副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郭文裕 支援各項交通安全裝備 

副主任委員 人事主任 黃千芷 負責教職員工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委員 訓育組行政教師 郭于薇 協助推展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委員 校安人員 林堯仁 協助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事宜 

委員 教學組行政教師 王珮茹 規劃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活動 

委員 輔導教師 朱庭頡 提供學生交通安全之心理諮詢 

委員 庶務組辦事員 周文成 採購各項交通安全裝備 

委員 家長會代表 陳晉億 協助推展本校家長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與配合 

委員 學生代表 黃真真 協助推展本校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與配合 

諮詢顧問 山仔后派出所長官 蔡汶展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指導及法規諮詢 

執行秘書 生輔組行政教師 鄭妃珊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事宜 

十二、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 112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年度計畫目標，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訪

視實施計畫辦理。 

（二） 本處草擬 112學年度年度計畫目標如下： 

1.交通安全教育發展總體計畫列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2.預防交通意外事故，培養學生處理事故之能力。 

3.配合政府政令，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3 

 

決  議： 

（一）11月 21日晨間劇場將融入交通安全相關議題。 

（二）11月 27日第二次課發會須討論如何將交通安全觀念融入教學。 

案由二：為使交通安全教育議題能有效結合課程教學及學生活動，各處室

業務推展、學科教師課程設計及教學授課之議題融入方式，提請討

論。 

說  明：依據臺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訪視  

        實施計畫辦理。 

決  議：擬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授課教師陳國棟老師、飾品設計課程授課教 

師朱庭頡老師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另請教務處 

協助於 11月 27日課發會時列入正式提案。 

案由三：有關本校周邊環境改善、學生事故預防及違規輔導事項討論及

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學期設計學生通學地圖，如附件。 

（二） 本校111學年度之交安事件：兩位學生因無照騎車被取締。 

（三） 藉以上事件進行112學年度之交安事件預防要點討論。 

決  議： 

（一）112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已列入教室佈置主題、另請生輔組設置跑 

馬燈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二）本校辦理之校內外活動（含校外教學）時，任務編組均有安排維 

安組負責交通安全項目，提醒各處室務必落實。 

（三）近來有同仁反映校門口的反光鏡遭不明人士反轉，已失去功能， 

請千芷主任通知里長協助處理。 

（四）為維護學生安全，請學務處重新審慎規劃科跑方式，擇期召集科 

主任們進行討論。 

（五）配合業務報告第三點：112學年度宣導之重要理念，本學年度可 

將學生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列入重點融入教學 

項目。 

案由四：針對申請駕駛汽、機車之學生辦理交通安全講座，提請討論。 

決  議：首先請生輔組清查目前學校是否有駕駛汽、機車學生但尚未提出申 

請者。若有，須援例擇期辦理交通安全講座。 

十三、臨時動議 

十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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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 

 

貳、目 的 

  一、落實交通安全教育，提升學生之交通安全認知。 

  二、維護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並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與習慣。 

 

參、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學生及學生家長。 

 

肆、實施內容 

  一、組織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附件一)，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計畫之擬定執行及考

核。 

  二、利用各項課程教學、學藝活動、環境布置、教具設備，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教育。 

  三、加強校內、外交通安全教育輔導，落實人車分道與人員「行」的安全。 

 

伍、實施方式 

  一、成立「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確實參與交通安全教育設計規劃及督導有關事宜。 

  二、各項執行事項列入學期行事曆中列管執行。 

  三、利用全校性會議、導師會議、行政會議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四、利用各年級班會課時間，舉行交通安全專題討論。 

  五、利用適宜時間，播放交通安全宣導影片加強交通安全之宣導。 

  六、利用校園大螢幕、跑馬燈加強各項交通安全之宣導。 

  七、加強宣導過馬路及行走安全、腳踏車安全、勿無照駕駛及搭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陸、本計畫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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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藝校周邊 

交安肇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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